
 

評分項目及審查程序 

一、評分項目：總成績＝書面資料綜合評分(100%)。 

二、本校國際事務處受理報名及初審，資格審查通過者之相關資料送交申請系（所）將進行書

面資料審查，再提送招生委員會議決定錄取名單。 

三、資格審查未通過者，即使該系雖有名額亦不予錄取。 

※申請自動化工程系智慧自動化專班及國際半導體智慧製造專班（新型專班）者，依據「招生注

意事項說明一覽表」項次 5辦理。（請詳閱簡章第 14 及 17頁） 

壹、 學雜費及其他費用（以新臺幣計算）

提供114學年度國際學生來臺就學各項收費標準供參考，如下，查詢詳情請見本校學雜費專區。

一、 學雜費

學院 系所 學士 碩士 博士 每學分之學分費 

工程學院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52,800 55,100 

1.學士班：2,000

2.碩（博）士班：2,600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55,100 
機械設計工程系 55,100 
動力機械工程系 52,800 55,100 55,100 
自動化工程系 55,100 
車輛工程系 55,100 
飛機工程系 55,100 
智慧產業科技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55,100 
先進智慧載具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55,100 

電資學院 

光電工程系 55,100 55,100 
電機工程系 55,100 
電子工程系 55,100 
資訊工程系 55,100 

管理學院 

工業管理系 52,800 55,100 
資訊管理系 55,100 
財務金融系 53,900 
企業管理系 47,500 53,900 

文理學院 

生物科技系 55,100 
多媒體設計系 53,900 
休閒遊憩系 47,500 53,900 
應用外語系 47,500 
農業科技系 52,800 

備註：

1. 學士班一至四年級應繳交學費及雜費；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延修生），該學期修習學分達 9 學分者，

應繳全額學費及雜費，未達 9 學分者按學分學時費收費。

2. 碩博士班學生應繳交學雜費基數及學分費，延長修業年限學生者，如僅碩士論文尚未完成，而未修

習其他課程者，僅需繳交學雜費基數。

二、 其他費用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每學期 NT$414)

☆學生平安保險費 (每學期 NT$530)

☆辦理傷病醫療保險

※本表所列為每學期之收費標準，1 學年共有 2 學期。（單位：新臺幣）

https://www.nfu.edu.tw/zh_tw/tu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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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入學的國際學生必須申請在臺居留證 (ARC)，同時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 

1. 來臺未住六個月之國際學生：加入團體保險（3,000 元／六個月）。 

2. 來臺住滿六個月之國際學生：加入全民健保（826 元／月）。 

三、 生活費用估算 

每學年生活費預估約新臺幣 127,200元，包含住宿費、交通費及書籍費等費用。 

貳、 獎學金 

一、中華民國外交部提供之「外交部臺灣獎學金」 

與臺灣有邦交關係國家之當地居民提出申請，計畫為先修華語一年，大學生四年，研究生二

年，博士生四年，受領獎學金每月 25,000 ~ 30,000元，駐外機構於 2月公告招生簡章，2

月~ 3月受理申請（可能會有變動），同時向在臺各大專校院申請入學許可。詳情請查詢外交

部臺灣獎學金網址 https://www.mofa.gov.tw/cp.aspx?n=72。 

二、中華民國教育部提供之「教育部臺灣獎學金」 

「教育部臺灣獎學金」旨在鼓勵優秀非邦交國學生（不包括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來臺攻讀

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原則上以每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為受理報名期間（可能

會有變動）。但實際受理申請期間依當地我國駐外機構公告簡章為主。詳情請查詢教育部臺

灣獎學金網址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0033。 

三、本校提供「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外國學生就學獎助金」，申請條件請查詢本校國際事務處網站

（網址：https://oia.nfu.edu.tw/OIA/index.php/en/scholarship），或逕洽該處詢問（電話：+886-

5-631-5192）。 

參、 放榜 

    一、招生委員會於 115年 6月 8日(星期一)公告錄取榜單，並寄發錄取通知。 

    二、榜單公告於本校網頁(系組、姓名)，請考生多利用網路查詢服務。 

肆、 註冊入學 

一、 請依新生註冊須知規定事項辦理註冊，於入學註冊時，應檢附已於國外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

少 6個月效期之醫療及傷害保險，此保險證明應經駐外機構驗證。或提供有效之臺灣全民健

每學年生活費估算 
（※因個人消費習慣不同，本表僅供參考） 

學校宿舍住宿費(四或五人房；不含冷氣使用費*)  NT$15,200/ NT$22,000* 
個人生活費(例如食物、交通及其他費用等)  NT$100,000 
書籍費  NT$12,000* 
備註： 

*外國學生校內住宿優先分配床位，學校宿舍住宿費每學年繳納一次，第一~三學生宿舍費用為新台幣

15,200 元整；新一舍費用為新台幣 22,000 元。(宿舍費用含寒假住宿及住宿保證金新台幣 1,000 元

整，住宿保證金 1,000 元如符合退還保證金之規定，於退(離)宿手續辦妥且寢室物品無遺失損壞及

環境整潔檢查通過後，退入住宿生帳戶(請提供台灣帳戶資料,匯款手續費內扣))  

*暑假期間之住宿費用另計。 
*書籍費依照所修習的課程與出版商的訂價而有不同。 
*冷氣使用費：第一~三學生宿舍以寢室為單位收費，每度電費收 4 元，由該寢室住宿人數自行分擔；

新一舍除必要之照明外，其餘設施用電均須另外收費（含冷氣、吊扇、插座、桌燈等）。 

https://www.mofa.gov.tw/cp.aspx?n=72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0033
https://oia.nfu.edu.tw/OIA/index.php/en/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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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15學年度外國學生與大陸地區學生學雜費收取數額表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Tuition and Miscellaneous Fees Tabl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Students from Mainland Area  
for the 2026 Spring Semester and 2026 Fall Semester 

 

學制 

Education System 

工程學院 

(含工管系、生物科技系、農

業科技系) 

College of Engineering: 
(including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電資學院 

(含資管系) 

 

College of 
Electrical & 
Computer 
Engineering: 
(includi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企業管理系) 

College of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Financ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文理學院 

(休閒遊憩、應用外語、

多媒體設計)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 Sciences: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Design)   

日間學制
學士班
Day 
Division – 
Bachelor 

學費 
Tuition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雜費  
Miscellaneous Fees 

20800 20800 15500 15500 

合計  
Total 

52800 52800 47500 47500 

學分學時費（註 1） 
Credit Fee (Note 1) 

2000 2000 2000 2000 

日間學制
碩博士班
Day Division 
– Master / 
Ph.D. 

學費 
Tuition 

30500 30500 30500 30500 

雜費 
Miscellaneous Fees 

24600 24600 23400 23400 

合計 
Total 

55100 55100 53900 53900 

學分學時費（註 2） 
Credit Fee (Note 2) 

2600 2600 2600 2600 

註1：學士班：延長修業年限學生選課達9學分者，仍應依本國學生註冊繳費。未達9學分者，按實
際修課時數繳納學分學時費，每學分學時費為2000元。 

註2：研究所：延長修業年限博、碩士班研究生，仍應依本國學生註冊繳納學雜費基數，選讀課程
時，按實際修課時數繳納學分學時費，每學分學時費為2600元。 

Note 1 : Bachelor’s Program: Bachelor’s students who exceed the standard study period and take 9 or 
more credits must pay full tuition as local students. 
Students taking fewer than 9 credits pay credit hour fees based on enrolled hours, at 2,000 NTD per 
credit hour. 

Note 2 : Graduate Programs: Graduate students (Master’s/Ph.D.) who exceed the standard study period 
must continue to pay the base tuition and miscellaneous fee. 
For course enrollment, they must pay credit hour fees based on enrolled hours, at 2,600 NTD per 
credit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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